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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700 

議題研析 

一、 題目：視訊方式解送通緝犯之法制研析 

二、 議題所涉法律 

《刑事訴訟法》、《提審法》 

三、 探討研析 

（一） 報載司改國是會議曾討論警察抓到通緝犯，是否可以

解送到就近的法院或地檢署，再以視訊與該管法院或

檢察機關聯繫？司法院回應，此與「刑事訴訟法」有

關，已排入修法議程，但因尚有諸多司改議題等待討

論，本案尚在排隊中。（2019/2/26自由時報第A09版） 
（二）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91條規定：「拘提或因通緝逮

捕之被告，應即解送指定之處所；如二十四小時內不

能達到指定之處所者，應分別其命拘提或通緝者為法

院或檢察官，先行解送較近之法院或檢察機關，訊問

其人有無錯誤。 」 
（三） 依據《提審法》第7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因特

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困難，被逮捕、拘禁人所在與法

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逮捕、拘禁之機

關免予解交。」，同條第4項規定：「第二項之視訊過

程，應全程錄音錄影。」亦即法官如果認為適當，也

可透過視訊收受提審，因此通緝犯解送問題或可比照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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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一）案情單純、顯無羈押必要輕罪通緝犯，管轄地檢署

或法院可囑託就近其他地檢署或法院代為訊問，或

透過視訊方式訊問，以節省戒護警力與司法資源 

   司法院與行政院在 2003 年即訂定「刑事訴訟遠距訊問作

業辦法」，目前各院、檢均有設置遠距視訊科技設備，另對

於判決確定通緝案件，高檢署也曾通函各地檢署可就近解送

代為執行。另依據嘉義地檢署一項統計資料顯示，2014 年到

2016 年，各警察機關解送到嘉義地檢署通緝犯人數為 1451
人，聲請羈押人數 30 人，其他請回人數高達 1257 人，顯示

大部分的通緝犯訊後往往請回。因此，為節省戒護警力與司

法資源，及協助未收到傳票而遭通緝或案情單純的輕罪通緝

犯，免除長途奔波往返不便，未來如修正《刑事訴訟法》，

針對案情單純、顯無羈押必要輕罪通緝犯，管轄的地檢署或

法院，可囑託就近其他地檢署或法院代為訊問，或者透過視

訊方式訊問，解決警察機關基層單位長期面對的問題。 

(二)交通或天災傳染病等特殊情況，透過視訊方式訊問可即

時處理並避免衍生困擾，並以全程錄音錄影方式為之 

《提審法》第 7條第 2項所定之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

提困難，所謂之「因特殊情況」主要係指：如傳染病患須強

制隔離，或因陸、海、空交通因素而無法立即提審。但如因

被逮捕、拘禁人所在之處所與法院間亦沒有聲音及影像相互

傳送之設備（包括長時間之停電）而得直接訊問時，應如何

處理？基於「法官保留」原則及「即時救濟」之精神，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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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宜依《法院組織法》第 85 條之規定得在管轄區域內指

定地方臨時開庭並妥為處理。另《提審法》第 7條第 4項亦

規定：「第 2 項之視訊過程，應全程錄音錄影。」亦即不得

僅為錄音。且依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537號判決意旨

所示，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陳述意見所在處之「視

訊法庭」乃屬「審判法庭」之延伸。在解釋上被逮捕、拘禁

之人既可以視訊方式訊問，則聲請人（指他人）及相關第三

人當亦可以遠距視訊方式陳述意見（仍要全程錄音錄影）。

依此，因「因特殊情況」以視訊方式並全程錄音錄影，既可

收受提審，通緝犯解送如比照辦理，且對於相關案件之關係

人亦應適用，將可擴大其效果。 

實務上，目前各法院、檢察署均有設置遠距視訊科技設

備，另對於判決確定通緝案件，高檢署亦曾通函各地檢署可

就近解送代為執行。惟若以現行檢察署內勤值班檢察官開庭

通常一次訊問多名通緝犯，未來如採取視訊訊問，是否本地

開庭開到一半，接到對方通知就得馬上配合視訊開啟鏡頭，

並調取該名通緝犯的卷宗閱覽，插隊開始進行訊問，又或連

線雙方視同開庭，夜間配置人力是否充足等實務問題，亦須

併同修法處理。另逮捕通緝犯究應在何處訊問較為妥適，除

考量解送人犯方便、安全與否問題，其他如逮捕地檢察官訊

問、聲請羈押是否程序合法等問題，亦須在未來修正《刑事

訴訟法》時納入考慮，以期法令適用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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